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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裕同科技”或“公司”）的委托，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本所”）就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

东大会”）所涉及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股东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及《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经办律师（“本所律师”）以现场和视频会

议的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依照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规定，对裕同

科技提供的与题述事宜有关的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验证。同

时，本所律师还审查、验证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审查、验证

的其他法律文件及信息、资料和证明，并就有关事项向裕同科技有关人员进行了

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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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审查、验证、询问过程中，本所律师得到裕同科技如下承诺及保证：

其已经提供了本所认为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完整、真实、准确、合法、

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或口头证言，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

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仅供裕同科技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其他任何人用于

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裕同科技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

披露资料予以公告。 

本所及本所律师具备就题述事宜出具法律意见的主体资格，并对所出具的法

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章、规范性文

件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题述事宜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裕同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由 2025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决定召集。2025 年 4 月 29 日，裕同科技董事会在深圳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刊登发布了《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日

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达到并超过二十日。上述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

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出席会议对象，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

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会议的登记办法、联系

地址及联系人等事项；同时，通知中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题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2.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5 月 20 日 14:30 在深圳市宝安区石岩

街道石龙社区石环路 1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裕同科技董事长王华君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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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主持。 

4.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下午 15:00。 

经本所律师查验，裕同科技董事会已按照《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并已

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

点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裕同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裕同科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

召开，决定召集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裕同科技第五届董事会是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现场会议

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如下： 

（1）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会议登记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

股东代理人，下同）共计 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44,516,342 股，占裕同

科技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5178％。 

（2）根据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

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结果，在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网络投票时段内，通过网络

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共计 25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02,999,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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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裕同科技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691％。 

前述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6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647,516,015 股，占裕同科技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5870%。 

2、裕同科技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以现场和视频方式出席、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3、本所律师以现场和视频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

格。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现场会议履行

了全部议程并以书面方式表决，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网

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全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7,408,5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4％；

反对 76,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31,2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8％。 

本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4％，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 《关于〈2024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7,460,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4％；

反对 26,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弃权 29,700 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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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6％。 

本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4％，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3. 《关于〈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7,460,7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

反对 26,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弃权 29,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5％。 

本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5％，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4. 《关于〈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7,460,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4％；

反对 28,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4％；弃权 27,5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2％。 

本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4％，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5. 《关于〈202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7,412,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0％；

反对 76,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27,5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2％。 

本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0％，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6. 《关于〈202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7,400,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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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76,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8％；弃权 39,6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1％。 

本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7. 《关于 2024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王华君先生、吴兰兰女士、祝勇利先生、李宇轩先生均需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的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103,013,5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32％；

反对 86,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37％；弃权 13,5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1％。 

其中，中小股份表决情况：同意 102,973,55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99.9032％；反对 86,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37％；

弃权 1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131％。 

本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32％，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8.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7,474,2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

反对 26,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弃权 15,5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4％。 

其中，中小股份表决情况：同意 103,031,55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99.9594％；反对 26,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5％；

弃权 15,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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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5％，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9. 《关于 2025 年度银行授信及调整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及期限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4,338,1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092％；

反对 3,164,5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887％；弃权 13,3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1％。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92％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代表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10. 《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4,338,1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092％；

反对 3,164,5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887％；弃权 13,3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1％。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92％，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代表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11.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7,397,6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7％；

反对 83,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9％；弃权 34,9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4％。 

本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7％，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相符，



 
  

 

法律意见书 
 

 
 
 
 

9 
 

不存在对公告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审议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裕同科技

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签署。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裕同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